










乌商务规〔2024〕1号

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
评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
为加快我市特色美食街区的建设和发展，增强我市特色餐饮
业集聚度和辐射力，促进大众化餐饮发展，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市实际，市商务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文广旅局、市城管局对《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加快特色美食街区建设与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乌政办〔2013〕410号）进行修订完善，并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评定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评定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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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评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市特色餐饮集聚发展，规范特色美食街区的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饮食消费需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特色美食街区是指以街区街道或一定规模的商业建筑群体为单位，由多数的餐饮经营主体及服务设施按规律组成，以带状街道建筑或以岛状建筑形态为主体，配套设施完善，管理规范，功能齐全，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常饮食的综合性、专业性和社会性需要的区域性特色餐饮集群。
第三条  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特色美食街区的培育创建和评审管理，遵循“自愿申报、择优推荐、公平公正、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乌鲁木齐市商务局牵头成立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文旅局、市城管局、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以及乌鲁木齐餐饮行业专家组成的乌鲁木齐市特色美食街区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评委会），主要负责市级特色美食街区的评审、公示和命名；负责国家、自治区级美食街区等美食地标的推荐。
街区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负责特色美食街区的产业规划、特色定位及日常监督管理。
第二章  创建
第五条  特色美食街区创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条件相对成熟，具有一定经营特色，餐饮服务业态丰富、多样。
　　第六条  特色美食街区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街区选址交通便利，人流畅通，呈带状或岛状分布。带状街的总长度一般为300米以上，岛状街区的营业总面积一般为6000平方米以上。可按街内设施和人流量确定其宽度，特色美食街的宽度一般在20米至30米；
（二）街区内经营餐饮店面应达到30个以上，餐饮经营户数或营业面积应达到该美食街区总经营户数或经营场所总面积的70%以上，餐饮店面具备沿街两侧或单侧条状分布、沿街设点或具备在独立建筑物、相邻建筑物内集中设点的特征，街区从业人员达到300人以上，按照建筑面积100㎡配建3个车位，年营业总额3000万元以上；
（三）街区内应具有达标的消防、交通、卫生、环卫、照明、广播、配套污染防治、排水等设施设备和条件；安装必要的报警装置、视频安防监控装置，对某些特别活动区域实施监视和录像；有标志明显的紧急疏散撤离通道、安全出口、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
（四）街区内应设有与经营相适应的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和分类处理设施等方便顾客的配套设施。设施干净整洁有序，无乱摆摊点，设有无障碍设施；
    （五）街区内食品经营户一年内未发生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或严重食品安全事件。
    第七条  特色美食街区经营活动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经营者应遵守国家和本市商贸流通、食品安全、商品质量、税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守法经营、公平竞争、文明经商、诚信服务，保持特色美食街的业态定位，创建经营特色和餐饮品牌；
（二）经营活动要符合治安、交通、消防、环境卫生、城市管理等要求，严禁擅自占用道路、阻碍交通，严禁侵占、损坏公用设施，严禁污染环境，干扰居民正常生活；
（三）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投诉协调机制，调解餐饮经营主体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特色美食街区良好的经营秩序；
（四）积极对外宣传、推介特色美食街区，组织、支持商户开展主题特色美食节活动，提高特色美食街区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五）以便民、利民和加强服务为宗旨，推出价格亲民、实惠的小份菜、特色菜、平价菜，积极扩大销售，开拓市场，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六）不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第三章  申报、评审和命名
第八条  特色美食街区名称的申报和命名应充分体现地名、品牌特色。
第九条  根据自愿原则，由特色美食街区管理机构或开发企业按照命名条件和要求填写申报材料。
第十条  申请命名乌鲁木齐特色美食街区应提供下列资料（一式两份）：
（一）申报资料目录；
（二）《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申请表》（附件1）；
（三）申报主体的资格认定书及与申报有关的其它证明文件和资料；
（四）特色美食街区的基本情况；
（五）特色美食街区标志性景观、主要街区建筑、店面等实物7英寸彩色相片10张以上；
第十一条  申请人将第十条所规定的资料提交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审查，所在地商务部门提出推荐意见，报市评委会。
第十二条  市评委会受理命名申请后，组织各相关单位、专家对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基本符合条件的，组织现场评审，对照《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验收评分表》（附件2）评分，提出评审意见。
第十三条  考评分数在85分以上，经市评委会审议后，通过市商务局公众信息网或其它方式进行公示，公示期7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经公示无异议的特色美食街区由市评委会予以命名，授予“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称号。 

第四章   动态管理 
第十五条  市级特色美食街区实行动态管理。已命名的特色美食街区应依法建立健全统计制度，每年3月底前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经营情况。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业务指导，了解其发展动态、趋势和存在问题，引导特色美食街区良性发展。
第十六条  市评委会组织对市级特色美食街每三年进行一次复审，复审合格的保留称号。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评委会取消市级特色美食街称号，并向社会公示：
（一）复审不合格的；
（二）因城市规划调整或变更主要经营内容，不再定位为特色美食街的；
（三）未到复审期，当年消费者有效投诉5次以上（含），办结率未达到100%的；
（四）未到复审期，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或运营单位出现重大行政处罚等情形。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为5年。




附件：1

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申请表
	特色美食街区名称
	地  址
	邮  编

	
	
	

	管 理 机 构 名 称
	负 责 人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电  话
	E-mail

	
	
	

	街区长度
（m）
	店铺总数
（个）
	特色店个数
（个）
	营业面积
（㎡ ）
	特色店营业面积（㎡ ）
	停车位
（个）

	
	
	
	
	
	

	年营业额
（万元）
	特色店营业额
（万元）
	年税收总额
（万元）
	特色店税收
（万元）
	从业人员
（人）
	特色店从业人员
（人）

	
	     
	
	  
	   
	

	提交的资料：
一、申报资料目录
二、《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申请表》
三、申报主体的资格认定书及与申报有关的其它证明文件和资料
四、特色美食街区的基本情况
五、特色美食街区的标志性景观、主要街区建筑、店铺等实物7英寸彩色相片10张以上
六、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的推荐意见

	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评委会专家审查意见：


	评委会审查意见：


	



附件：2

乌鲁木齐市级特色美食街区验收评分表
	特色美食街区名称：

	考  评  内  容
	单 项
满 分
	评 分 办 法
	考 评
得 分

	带状街的长度一般为300米以上，岛状街区的营业总面积一般为6000平方米以上
	10
	达到300米以上计单项满分，每减少50米，扣2分，不计负分
	

	街区内经营餐饮店面应达到30个以上，餐饮经营户数或营业面积达到该美食街区总经营户数或经营场所总面积的70%以上
	10
	达到70％以上，计单项满分，每减少5％，扣2分，不计负分
	

	街区从业人员达到300人以上
	10
	达到300人以上，计单项满分，每减少50人，扣2分，不计负分
	

	按照建筑面积100㎡配建3个车位
	10
	按照建筑面积达到配建车位的，计单项满分，每减少6个，扣2分，不计负分
	

	年营业总额3000万元以上
	10
	达到3000万元以上，计单项满分，每减少500万元，扣2分，不计负分
	

	街区内门店的设计和装饰要美观、大方，建筑风格要有统一主题特色并与区域功能和周围环境相协调，具有良好的市场氛围，能够体现所在地商业文化和人文风貌
	5
	完全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不相符合的，每项扣1分，不计负分
	

	进入街区的主要道口各种标识应设置齐全，并设置导购平面图或导购指示标牌
	5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不相符合的，每项扣1分，不计负分
	

	街区环境应整洁、卫生，路面坚固、平整、清洁、防滑
	5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酌情扣分
	

	绿化的种植及养护应符合当地绿化主管部门的规划设计和要求
	5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酌情扣分
	

	统一规划设置户外广告、休闲椅、雕塑、彩灯或灯箱等公共设施
	5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酌情扣分
	

	街区内设有与经营相适应的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和分类处理设施等方便顾客的配套设施，有无障碍设施
	5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每项扣1分，不计负分
	

	街区内具有达标的消防、交通、卫生、照明、广播、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排水等设施设备和条件
	10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每项扣1分，不计负分
	

	街区内有标志明显的紧急疏散撤离通道、安全出口、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
	5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每项扣1分，不计负分
	

	安装必要的报警装置；安装必要的视频安防监控装置，对某些特别活动区域实施监视和录像 
	5
	符合要求计单项满分，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每项扣1分，不计负分
	

	总 分
	

	评
审
专
家
意
见
	



评审人：                      评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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